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甘瑜）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昨日會見傳
媒時表示，內務委員
會經歷了6個月、共
14次會議，至今仍
未選出正副主席，情
況不理想。目前，共
有14條法案、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
議案有待內會處理。
梁君彥並說，距離今
屆立法會會期結束尚
餘3個月，法案若趕
不及今屆會期審議便
會失效。
除了14條法案，
另外有89項先訂立
後審議的附屬法例已
過審議期限，即立法
會並未有就該些附屬
法例提出意見。梁君
彥直言︰「內會未能
選出正副主席，對議
會的順暢運作有很大
的影響。」他重申，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條，立法會的職權是
制定法律、審批撥款
和監察政府，呼籲議
員以團結和務實的方
式解決紛爭，履行議
會的職責。

有待內會處理的部分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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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經過半

年、共14次會議仍未能進

行過往只需30分鐘就可完

成的主席選舉，令多條條例

草案有被拉死的危機，也反

映立法會未能實踐立法功

能。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

中聯辦前日分別發聲表示

關注並譴責反對派「政治

攬炒」，惟反對派隨即聲

言兩辦「干預」香港事務。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出，在憲制層面、管治層面、

操作層面，兩辦發聲並不存在任何干預，強調兩辦作為負責管理香港事務的國

家機關，當看到香港在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出現大問題，表態發聲

是理所當然。她並反駁指有些議員要求外國「制裁」香港，「我認為這些才是

赤裸裸的干預。」

中央撥亂非干預
泛暴勾洋勾洋真禍港真禍港

林鄭：憲制管治操作三層面 兩辦發聲有權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昨日傍晚會見傳媒，進一步解釋香
港的防疫抗疫措施，其間亦解答了傳媒有

關兩辦發聲的提問，並從三個層面闡釋兩辦發
聲並不存在任何「干預」。

內會幾近癱瘓 兩辦關注有理
第一，在憲制層面，林鄭月娥指在「一國兩

制」之下，透過基本法，中央給予香港高度自治
權，但這不等於中央放棄在「一國兩制」下的權
力，「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直轄於中央人民
政府的一個特區，中央對於香港事務關心或擔
心，這是理所當然，何來干預？」
她並反指，部分立法會議員走到外國，要
求一些外國政府或外國議會對於香港特區的
內部事務作出各方面的評論，「甚至這些立
法會議員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要禁
止一些物品出口到香港，直接影響香港經濟
發展，甚至是民生，我認為這些才是赤裸裸
的干預。」
第二，在管治層面，林鄭月娥表示中央政府
一向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亦支持香港發展
經濟、支持香港改善民生，立法會在當中擔當
重要角色。她續說，港澳辦和中聯辦是負責管
理香港事務的國家機關，他們也要履行中央政
府對於特區在各方面的支持，「而當他們眼見
香港在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出現了
如此大的問題，受到一個接近癱瘓的立法會內
務委員會阻礙，他們表一個態、發一個聲，我
覺得這個完全是理所當然，否則這兩個機關又

如何能夠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可以貫徹落
實？」
第三，在操作層面，林鄭月娥指立法會的核

心職能就是立法，審議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法
案、附屬法例、政府動議，這些都涉及內務委員
會有一些舉措，有關工作才能在立法會繼續。如
果沒有內會，根本這些工作是停滯不前。

多項議案擱置 滯礙經濟民生
林鄭月娥續列出內會停擺導致立法會工作積

壓的情況，包括6條法案已經完成了法案委員
會的審議，只差一步要回到內務委員會，然後
付諸大會去恢復二讀、三讀通過；5條法案正
在審議，稍後亦要同樣交給內務委員會同意；
特區政府先後提交15條法案予立法會，由於沒
有內會，到今天還沒有成立一個法案委員會去
審議；及準備要向立法會提交的3個法案。
林鄭月娥說︰「其實我們有更多的法案，有

很多也是各界希望見到的，譬如是關於歧視的
法案，都已經因為我們向現實低頭，知道內會
已經『停擺』，而且立法會即將結束會期，我
們已自行擱置有些本來可以提交的法案，因為
它已經通過無望。」
至於停擺影響了哪些人，林鄭月娥坦言上述

一系列法案涉及範圍非常廣泛，包括賓館業的
監管、消防安全、商標條例、延長產假、減稅
等，「如果這些法案不能夠在今年7月休會前
通過，所有工夫都會白費，所有為這些法案提
交過意見的機構或個別人士都會很失望。」

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在公民黨議員郭
榮鏗濫用主持人職
權，及反對派其他
議員配合拉布下，

令立法會難以進行立法工作，有
關人等被質疑有違基本法和宣誓
就職的誓詞，但郭榮鏗仍聲稱若
認為他違法應「提出證據」。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內會
被反對派阻撓至未能正常運作是
「鐵證如山，不容抵賴」，「事實放在眼前，
就是一個內務委員會經過了6個月、14次會
議、數十個小時，都不能夠選出一個主席和副
主席，這些不是中聯辦和港澳辦聲明內的『惡
意拉布』、『罔顧公眾利益』是什麼呢？」
雖然考慮到這番說話會被指「挑釁」，林鄭
月娥坦言自己也想專心做抗疫，「但是歪理是
一定要澄清和反駁，否則是誤導市民，所以我
在此再次強烈勸喻我們部分議員必須返回正
軌，令香港可以繼續走下去。」

首席法官委任恐受阻
被問及特區政府會對有關情況採取什麼行動，

林鄭月娥表示，自己過去6個月都有
公開呼籲立法會議員盡快選出內會主
席，政務司司長亦曾去信立法會主席
表示這樣「停擺」是不行的，個別局
長私下亦有接觸不同黨派議員做溝通，
「這些各式各樣的手段都已經用過，
但似乎都難以令郭（榮鏗）議員動容，
他是會繼續無動於衷地去阻礙我們的
工作。」
她並特別提到擔心委任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的動議亦會因內會「停
擺」而遭受滑鐵盧，「我們相隔十年八載才會
有一位首席法官的委任，但這個首席法官的委
任程序，恐怕會因為沒有內會而受到阻延。」

應交立法會自我糾正
至於特區政府會否因此起訴郭榮鏗，林鄭月

娥說，基本法規定所有檢控工作、檢控決定是
由律政司司長獨立作出，不受干預，自己無法
回答有關問題。她同時說，立法會出現了這個
現象，應該交由立法會自我糾正，如果議員能
夠開心見誠坐下來商討是最好的，並指建制派
議員昨日亦開始提出他們可以採取一些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郭榮鏗濫權「鐵證如山」 梁振英三發文斥郭無賴誤導梁振英三發文斥郭無賴誤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航）就公
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反指國務院港
澳辦、中聯辦的批評是「中央部門高
調干預」、「政治謾罵」及「破壞
『一國兩制』」，全國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兩天內三度發文駁斥郭榮鏗、公
民黨及全體反對派的謬論，直斥其回
應「轉移視線、不盡不實」，不但多
次迴避有否拉布，更誤導公眾稱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屬香港內
部事務」。

質問「攬炒」是禍是福
梁振英前晚在 facebook發文，特

別提到郭榮鏗對港澳辦及中聯辦的
回應中，曾5次提及立法會的《議
事規則》，而反對派過往就利用
《議事規則》拉布，拖垮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和文化局的政府議案，屢
次拖延政府的工程撥款申請，影響
建造業工人的就業，及無數其他的
延宕。
他更形容郭榮鏗是無賴，因其態度

是「我按章工作，你吹我唔脹」，加
上其他反對派議員曾表示，若下屆取
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將否決所有政
府議案和撥款：「用的也是《議事規
則》。這樣『攬炒』，對香港人是禍
是福？」
其後反對派卻聲稱選主席工作

「屬香港內部事務」，應由「香港自
行處理」，梁振英便發文反駁有關歪
理，他首先重申，基本法是由全國人
大制定、國家主席令公佈實施，當中
規定了立法會和其他機關的職責，倘
任何人拒絕履行職責，中央絕對有權
譴責。
梁振英認為反對派的說法明顯誤導

公眾。他解釋，香港是根據基本法落
實高度自治，故立法會在按基本法行
使權力時，亦必須按基本法的要求履
行職責，反觀郭榮鏗在主持內務委員
會主席選舉時故意拖延，導致目前14
條法案無法審議，亦有80多條附屬條
例在修訂期限前無法進行，可見郭榮
鏗並非不懂程序或工作效率有問題，

而是為了個人政治利益。

郭迴避拉布阻立會運作
梁振英昨日再發文指出，郭榮鏗

繼續轉移視線，從而迴避自己是否
拉布並嚴重阻礙立會運作等核心
問題。
該帖文指出，郭榮鏗迴避了4個核

心問題：一、他作為會議主持人，有
沒有串同其他反對派議員用拉布作
為手段，嚴重和無限期阻延整個立
法會履行法定職責？二、立法會的
職能，包括立法會議員的責任，是
否由基本法規定？三、基本法是否
由全國人大通過並頒佈實施的全國
性法律？四、立法會《議事規則》的
執行，是否可以違反基本法對立法會
提出的職責要求？
至於郭榮鏗濫權拉布有否觸犯法

律，梁振英則指出：「對於公民黨大
狀議員在涉及本人的法律責任問題上
的表現，陳淑莊最近在酒吧開會事件
中已經給大家表演過了。」

■林鄭月娥昨日召開記者會表示，中央關注香港事務理所
當然，何來干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郭榮鏗 資料圖片

■■在泛暴派議員聯手阻撓下在泛暴派議員聯手阻撓下，，立立
法會內務委員會經歷了法會內務委員會經歷了66個月個月、、
共共1414次會議次會議，，至今仍未選出正副至今仍未選出正副
主席主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201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

2.《2019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

3.《2019年運貨貨櫃（安全）（修訂）條例草案》

4.《追加撥款（2018-2019年度）條例草案》

5.《2019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條例草案》

6.《2019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7.《2019年道路交通法例（泊車位）（修訂）條例草案》

8.《2019年聖約翰學院（修訂）條例草案》

9.《2019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案》

10. 《2019年稅務（修訂）（與保險有關的業務的利得稅寬
減）條例草案》

11.《法院程序（電子科技）條例草案》

12.《2019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13.《2020年稅務（修訂）（船舶租賃稅務寬減）條例草案》

14.《2020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

資料來源︰立法會網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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